关于举办2017年浙江大学教职工羽毛球
团体比赛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级工会：
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增进教职工之间的交流，促进教职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进一步提高教职工羽毛球水平，校工会将于10月举办2017年浙江大学教工羽毛球团体比赛。本次比赛各队成绩将纳入校运动会团体总分。应广大教职工羽毛球爱好者的提议，自本年度起，羽毛球赛事将进行改革调整。2017年的教职工羽毛球团体赛将试行甲乙等级赛事，本年度比赛结果作为2017年度甲、乙等级分组依据。2016年的前16强作为甲级队参加2017年比赛，其余队伍参加乙级队比赛，甲乙等级组实行升降级制。
请各院级工会认真做好组织和报名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比赛时间
10月28～29日
二、比赛地点
玉泉校区邵逸夫体育馆、排球馆、健身馆
三、比赛项目和办法
团体赛。采用五盘三胜制。每盘采用一局胜负制，每局21分。出场顺序为：1.男子单打；2.男子双打；3.女子单打； 4.混合双打；5.男子双打。男女运动员均不能兼项。
本次比赛采用循环赛和淘汰赛。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，根据报名情况抽签决定分组，每小组前两名出线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，决出前8名。
四、参赛单位
1．凡我校在册一级工会会员均可代表所属单位参赛；一个会员只能代表所属一个单位参赛。
2．以院（系）和企事业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。参赛运动员多的单位可以组织2支参赛队，取名次高的参赛队积分。工会会员数少于100人（含）的单位可联合组队，100人以上的单位须独立组队。参赛队员必须是我校在册一级工会会员，请各单位做好各自参赛队员的资格审查工作。
3．退役的专业运动员以及从事羽毛球教学工作的教师不得参加比赛。
4．各队可报：领队1名，男运动员6-7名，女运动员2-3名，所有运动员均不能兼项。
5．每场比赛报到需出示有效校园卡、工作证或盖有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公章的工会证。
6．若比赛过程中出现有违反参赛资格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当场比赛资格。
五、录取名次和奖励
1．根据比赛结果将给予部分奖励。
2．团体赛根据成绩，取前8名，按“9，7，6，5，4，3，2，1”的积分计入浙江大学2017年综合运动会各单位总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七、领队会议
10月25日下午15：00在玉泉校区教工活动中心6楼会议室召开领队会议。未尽事宜，将在领队会上讨论决定。
八、本规程由浙江大学工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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